附件1
“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查任务清单

	
序号
	检查对象及
事项名称
	牵头部门
	联合检查部门
	主要执法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
比例
	检查
频次

	1
	粮食流通综合查一次
事项
	州发展改革委
	州发展改革委
	对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双随机抽查
	每年1次

	
	
	
	州市场监管局
	对粮食经营活动中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违法交易行为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州农业农村局
	对生产环节超标粮食进行监督检查；配合粮食储备部门在粮食收购环节对超标粮食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2
	对车辆维修
企业经营活动的综合
查一次事项
	州交通运输局
	州交通运输局
	对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活动情况的检查。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4.6%
	每年1次

	
	
	
	州生态环境局
	对车辆维修企业空气污染防治措施、机动车维修尾气治理达标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州公安局
	对车辆维修企业治安防范情况、登记承修车辆信息情况的检查。
	《机动车修理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治安管理办法》
	
	

	3
	对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的
综合查一次
事项
	州交通运输局
	州交通运输局
	对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经营活动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5%
	每季度
1次

	
	
	
	州公安局
	对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线路管理情况的检查；民爆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运输许可以及从业人员违法犯罪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州应急管理局
	对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4
	医疗机构
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卫生健康委
	州卫生健康委
	对医疗机构的依法执业情况的检查。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5%
	
每半年
1次

	
	
	
	州消防救援支队
	对医疗机构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
	
	

	
	
	
	州市场监管局
	对医疗机构的特种设备、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管理、食堂餐饮食品安全、医疗收费等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
	
	

	
	
	
	州医疗局
	对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八十七条。
	
	

	
	
	
	州生态环境局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固废管理处置情况的检查。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5
	娱乐场所
综合查一次
事项
	州文广旅局
	州文广旅局
	对娱乐场所涉及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播放的曲目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止内容等情况的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
	50%
	每季度
1次

	
	
	
	州公安局
	对娱乐场所的安全防范、治安和信息网络安全等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州市场监管局
	个体、企业经营主体资格照、证的检查以及发现经营过程中涉嫌存在违法行为的查处。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
	
	

	
	
	
	州消防救援支队
	对娱乐场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2012年第120号）第六条。
	
	

	6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文广旅局
	州文广旅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情况的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50%
	每季度
1次

	
	
	
	州市场监管局
	个体、企业经营主体资格照、证的检查以及发现经营过程中涉嫌存在违法行为的查处。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
	
	

	
	
	
	州公安局
	对场所的安全防范、治安、信息网络安全和上网实名制落实等情况进行检查。
	《行业场所管理办法》《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州消防救援支队
	对娱乐场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2012年第120号）第六条。
	
	

	7
	建筑“两工地”起重机械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
	州住房城乡
建设局
	对建筑“两工地”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建筑起重机械行为的监督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第三条。
	20台
	每年1次

	
	
	
	州市场监管局
	对起重机械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条。
	
	

	8
	燃气经营抽查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
	州住房城乡
建设局
	对燃气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
	2%
	每年1次

	
	
	
	州市场监管局
	燃气气瓶充装环节及燃气相关特种设备的监督检查；燃气具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
	
	

	9
	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生态环境局
	州生态环境局
	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运营情况和排污口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30%
	每年1次

	
	
	
	州经济和信息化局
	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运维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10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生态环境局
	州生态环境局
	对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四十四条、四十五条。
	30%
	每年1次

	
	
	
	州住房城乡
建设局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情况及管网配套情况的检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条）
	
	

	1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的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市场监管局
	州市场监管局
	对快开门式压力容器设备登记、检验检定等情况开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
	5%
	每年1次

	
	
	
	州卫生健康委
	落实行业主体监管检查。
	作为行业主管配合检查。
	
	

	
	
	
	州应急管理局
	对企业重点设备、场所安全生产等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
	
	

	12
	烟花爆竹
批发企业
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应急管理局
	州应急管理局
	1.风险隐患排查：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健全，全员安全职责是否明确。2.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是否完善，是否定期修订。3.储存仓库是否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安全距离、建筑结构是否达标。4.仓库内堆垛高度、通道宽度是否符合标准，货物分类存放是否规范。5.防雷、防静电、防潮、防火等安全设施是否完好有效。6.是否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7.从业人员是否经安全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100%
	2025年
开展1次

	
	
	
	州公安局
	1.运输许可及非法运输。2.烟花爆竹运输车辆是否持有《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3.运输许可内容是否与实际运输情况一致，运输车辆是否符合危险品运输要求，是否悬挂警示标志。4.是否存在超许可范围运输、伪装运输等非法运输行为。5.押运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是否全程押运。6.企业是否存在违规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行为。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州市场监管局
	对烟花爆竹销售主体开展监督检查，对辖区烟花爆竹进行监督抽查，抽查其烟花爆竹等产品是否达到标准要求，有无假冒伪劣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州邮政管理局
	对寄递企业落实“三项制度”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暂行条例》
	
	

	
	
	
	州消防救援支队
	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13
	农资经营店综合查一次事项
	州农业农村局
	州农业农村局
	农药生产经营试验资质、档案管理、台账管理、农药标识标签等。是否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要求确定并实施。种子经营主体是否合法，是否依法备案登记；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规范；销售行为合法性及种子质量是否达标。
	《四川省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条；《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20%－30%
	每季度
1次

	
	
	
	州市场监管局
	对农资经营店开展监督检查，对化肥、农膜等重点工业产品进行监督抽查，抽查其化肥、农膜等产品是否达到标准要求，有无假冒伪劣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附件2

“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查计划表
[bookmark: _GoBack]
	序号
	事项名称
及检查对象
	时间安排
（天）
	检查对象
数量
	检查对象
产生方式
	检查方式
	发起部门
	联合检查部门
	备注

	1
	例：
食品安全
/生产企业
	1月（2天）
	6—10家
	双随机、重点督查对象
	现场检查
	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消防救援支队
	具体时间安排、检查对象数量、检查方式等由牵头部门协商联合检查部门确定，并在“天府入企码”系统上发起检查。

	
	
	4月（2天）
	6—10家
	双随机、投诉举报对象
	现场检查
	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消防救援支队
	

	
	
	8月（3天）
	6—10家
	双随机
	现场检查
	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消防救援支队
	

	
	
	11月（2天）
	6—10家
	双随机
	现场检查
	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消防救援支队
	



